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燃 23转债”自 2024年 2月 2日开始转股。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燃 23转

债”共有人民币8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0,448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6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燃23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2,999,920,000.00元，占“燃23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73%。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燃23转债”共有人民币

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402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1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4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7月27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0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

300,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7月27日至2029年7月26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8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燃23转债”，债券代

码“113067”。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燃23转债”自2024年2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最新转股价格为7.4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燃 23转债”的转股期限为 2024年 2月 2日至 2029年 7月 26日，自 2024年 2月 2日至

2025年6月30日期间，“燃23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8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10,448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63%。其中，2025年4月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燃 23转债”共有人民币 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402
股，占“燃23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4%。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燃 23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999,920,000.00
元，占“燃23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7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2,876,740,540

2,876,740,540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402

402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2,876,740,942

2,876,740,942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燃23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601139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3067 转债简称：燃23转债

深圳燃气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2025年

5月的路费收入（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广东省－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机荷东段

机荷西段

沿江项目

外环项目

龙大高速

水官高速

水官延长段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广深高速

西线高速

阳茂高速

广州西二环

集团控股
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89.93%

50%

40%

76.37%

45%

50%

25%

25%

收入合并
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

100%

一

一

一

一

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总计

11,944

54,508

44,607

60,681

96,328

12,246

50,040

5,241

39,290

219,670

85,831

51,164

39,512

日均

385

1,758

1,439

1,957

3,107

395

1,614

169

1,267

7,086

2,769

1,650

1,275

中国其他省份：

长沙环路

益常项目

南京三桥

51%

40%

35%

100%

一

一

19,991

25,397

48,137

645

819

1,553

简要说明：

1、上表中路费收入为不含税收入。

2、2025年5月实施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天数为5天。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完成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

履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路费收入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

估方式记录，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此外，本公司在披露当月

预估数据时还会就上月预估数和上月实际结算数的差异进行调整，导致个别数据可能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异常。因此，本公告之路费收入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

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5-067
债券代码：188451 185300 240067 241018 241019 242050 242539 242780 242781 242972 242973

债券简称：21深高01 22深高01 G23深高1 24深高01 24深高02 24深高03 25深高01 25深高Y1 25深高Y2 25深高Y3 25深高Y4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未经审计路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27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即2025年5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

1亿元（含）~2亿元（含）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3,749,780股

0.77%

100,985,747.40元

26.20元/股~27.2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拟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高于人民币2亿

元（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5月 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5-038）。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0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3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杭

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3,749,7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7%，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27.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26.2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985,747.40元（不含交易

费用）。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556 证券简称：海兴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5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瑞科转债”自2023年2月2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自2025年4月1
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未有“瑞科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7,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 224 股，占“瑞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12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429,993,000元，占“瑞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83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46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8月18
日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4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本次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3,000.00万元。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六年，即2022年8月18日至2028年8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51号文同意，公司 43,
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9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瑞科转债”，债券代码

“118018”。
根据相关规定及《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瑞科转债”自

2023年2月2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0.98元/股，转股期限自2023年2月

24日至2028年8月17日。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9日起调整

为30.9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瑞科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瑞科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2月24日至2028年8月17
日。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未有“瑞科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

为0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瑞科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7,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为224股，占“瑞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24%。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瑞科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29,993,000元，占

“瑞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83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180,000,224

180,000,224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0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180,000,224

180,000,22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瑞科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5-029

转债代码：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3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6月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6

2025年4月25日~2026年4月24日

1.5亿元~3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7,400股

0.01%

3,630,573.00元

13.96元/股~14.5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
2025年 4月 25日至 2026年 4月 24日，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元/股。因公司
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5年 6月 6日（除权除息日）起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2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9.7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6）、《关于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 2025年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公司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5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0.01%，购买的最高价为14.55元/股、最低价为13.9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630,573.00元
（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5年6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5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01%，购买的最高价为 14.55 元/股、最低价为 13.96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630,
57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4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旭电子”或“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共有 2,000元

“环旭转债”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6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
179,000元“环旭转债”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236股，占“环旭转债”
转股前（2021年 12月 9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4%。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
股的“环旭转债”金额为3,449,82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48%。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73,859股。
●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2025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0股。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行权且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1,683,419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8.22%。
●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2025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73,859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行

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3,896,021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6.65%。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环旭电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7号”文核准，于2021年3月4日

公开发行了3,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45,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33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4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环旭转债”，债券代码“113045”。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环旭转债”

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0日至2027年3月3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环旭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20.25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1年6月3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0.25元/股调整为19.7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
年度权益分派，自2022年6月13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75元/股调整为19.49元/
股；因公司注销部分2019年回购股份，自2022年7月21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49
元/股调整为 19.52元/股；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自 2022年 12月 9日起

“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52元/股调整为19.50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3年 5月 30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9.50元/股调整为 19.07元/股；因公司股票期
权行权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自2023年11月29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9.07元/股调
整为19.0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6月5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19.06元/股调整为18.79元/股；因公司注销2022年及以前年度所回购股份及股票期权行
权达到转股价格调整标准，自2024年11月7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79元/股调整为
18.84元/股；因公司股票期权行权达到转股价格调整标准，自2025年1月6日起“环旭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18.84元/股调整为 18.83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5年 6月 6
日起，“环旭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83元/股调整为18.6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6月1日、2022年6月7日、2022年7月20日、2022年12月8日、2023年5月24日、2023年11月
28日、2024年5月30日、2024年11月6日、2025年1月3日、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9、临2022-058、临2022-071、
临2022-119、临2023-060、临2023-117、2024-055、2024-094、2025-002、2025-055）。

（三）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环旭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2,000元，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 106 股，占“环旭转债”转股前（2021 年 12 月 9 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05%。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环旭转债”金额为3,449,82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额的99.9948%。

二、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及《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2、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环旭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部分表述稍作修订，并已于2015年11月27日公告修订后
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2015年激励计划》”）；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此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的授予日为 2015年 11月 25日；同时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
职、职务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获授股票期权的资格，对此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人数和
数量进行调整。此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人数由1,406人调整为1,382人，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00万份变更为2,663.95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对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4、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152名
激励对象离职、75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5名激励对象于2015年度、26名激励对象于
2016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根据《2015年激励计划》《2015年激励考核办法》的相关规
定（以下同），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98.39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
励对象总数由 1,382人调整为 1,155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663.95万份调整为 2,
265.56万份。

5、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有
55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17名激励对象于2017年度绩效考核未达
标的原因，同意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98.665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
对象总数由 1,155 人调整为 1,099 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265.56 万份调整为 2,
166.895万份。

6、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
于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有28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退休及
13名激励对象于2018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51.74万份（前述1名因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
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
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70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115.155万份。

7、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公
司自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10月27日有24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死亡、2名激
励对象退休及17名激励对象于2019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2.61万份（前述3名因死亡、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
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
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43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92.545万
份。

8、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
于公司自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10月26日期间，有26名激励对象离职、8名激励对象退
休，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6.14万份（前述8名退休的激
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
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09人（不含退休人员），授予后的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76.405万份。

9、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
于公司自2021年10月27日至2022年10月25日期间，有30名激励对象离职、12名激励对象
退休，同意注销上述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2.760万份；前述12名退
休的激励对象，在退休时四个行权期均已获准行权，因此继续保留行权权利，无需注销。本次
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967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53.645万份。

10、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公
司自2022年10月26日至2023年10月24日期间，有37名激励对象离职、13名激励对象退休，
同意注销上述离职的3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1.9083万份；前述13名退
休的激励对象，其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在其退休前四个行权期已获准行权，因此继续
保留行权权利。本次调整后，扣除上述离职和退休人员，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917人，授予后
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31.7367万份。

11、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鉴于
公司自2023年10月25日至2024年10月28日期间，有15名激励对象离职、13名激励对象退
休，根据《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注销上述离职的1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24.86万份；前述13名退休的激励对象，其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在其退休前四个行权期已获准行权，因此继续保留行权权利。本次调整后，扣除上述离职和
退休人员，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889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06.8767万份（包含
已退休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号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激励对象小计

总计

姓名 职务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份）

0

0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总量的比例

0%

0%

注明：由于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的数据。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3、行权人数
经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确认，2015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现有激励对象为889人（不含退休人员）。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有693人参与行
权，其中2025年第二季度0人参与行权。

4、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15.54元/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共0股。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5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

登记过户0股，获得募集资金0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11,683,419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181,560,331元。该项募集资
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官网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3年8月29日至2023年9月7日，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
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于2023年9月8日出具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8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
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4、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3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在《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公司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5、公司于2023年10月13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确定2023年10月13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期权。

6、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度权益
分派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本次调整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自主行权价格由14.54元/股调整为14.27元/股。

7、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案》。鉴于自 2023年 10月 14日至
2024年8月23日，公司3名激励对象离职、11名激励对象放弃，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由398人调整为384人；6名激励对象2023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需注销其第一个
行权期获授股票期权数量，因此拟注销上述离职、放弃及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3.75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数量由1,450.60万
份调整为1,386.85万份。

8、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度权
益分派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和《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拟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次调整后，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价格由 14.27元/股调整为 14.04元/股。鉴于公司由于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未成就，公司拟注销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所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699.10万份。本
次注销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数量由1,386.85万份调整为687.75万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号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小计

总计

姓名 职务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份）

73,859

73,859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总量的比例

1.07%

1.07%

注明：由于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的数据。

2、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3、行权人数
经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确认，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现有激励对象为384人。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250人参与行权，其中，2025年第二
季度共有22人参与行权。

4、行权价格
自2024年6月6日起，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价格由14.27元/股调整为14.04

元/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数量共为73,859股。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25年第二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

登记过户73,859股，获得募集资金1,048,958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3,896,021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55,591,210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可转债行权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2,196,199,964

2,196,199,964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

0

73,859

73,859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06

106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2,196,273,929

2,196,273,929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及

会议材料于2025年6月2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7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一汽解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新设海外子公司的议案

1、该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2、议案内容：为落实公司海外产业战略规划，加快海外属地化运营，公司拟投资布局乌

兹、印尼、越南、沙特、墨西哥等8个国家，设立全资子公司，总计出资4.98亿元人民币，以加速

公司国际化能力构建，支撑海外销量突破。

三、备案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5-05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航
空港区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速达”）于近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变更事项，并完成了工商登记，已取得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和营商环
境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序号

1

变更主体

空港速达

变更职位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变更前

栗靖

栗靖

变更后

王德印

王德印

二、《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46UMXQ
名称：郑州航空港区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街交汇处路西
法定代表人：王德印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7月17日
经营范围：煤矿、工程、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配件销售；煤矿、工程、隧道施工专用机械设备

生产、维修、维护；煤矿设备的租赁与销售；煤矿成套设备技术服务；液压软管总成扣压安装；
液压软管、接头及其他液压元件的销售；流体连接安全防护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流体
连接安全防护产品的销售；再生资源回收；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三、备查文件
《郑州航空港区速达工业机械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1277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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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新签订的膜分离工
程业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50.3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应用领域

膜法浓缩分离一一盐湖提锂

膜法工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一一磷酸铁

其他

合同金额（万元）

180.00

342.36

127.97

650.33

以上数据源自公司内部合同金额统计，各项目交付周期差异较大，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
司本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合同可能根据客户需求或项目实际情况发生一定变
动，也可能因统计口径差异、税收等各种因素导致财务核算存在一定差异。以上数据仅供投
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膜分离工程业务日常经营概况，公司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920 证券简称：沃顿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沃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膜分离工程业务日常经营性合同情况的公告


